
2015年闵行区颛桥镇
城市综合管理事务中心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闵行区颛桥镇城市综合管理事务中心部门预算是闵行区颛桥镇城市综合管理事务中心综合收支计划。2015年，部门预算支出总额为7622.2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827.00万元，项目支出 5795.24万元。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一、城乡社区事务（类212）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21201）：指闵行区颛桥镇城市综合管理事务中心用于机构正常运行，开展事务管理活动的支出。具体包括城管执法1个项级支出科目。
“城管执法”科目（项2120104）3319.97万元，主要用于颛桥镇城市综合管理事务中心的基本支出1646.24万元，项目支出1673.73万元。基本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费等日常公用经费方面的支出；项目支出主要用于垃圾进码头经费、回购环卫作业经费、公共交通统筹资金、市场化管理经费、城管联动视频系统经费、市政维修养护、垃圾分类减量等方面的支出。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科目（项2120199）843.50万元，主要用于稳定经费、技防监控、维护治安、回购法律服务、非法客运整治、大联动群租整治、联合执法、生产、交通、消防、民防安全等方面的经费。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21205）,指闵行区颛桥镇城市综合管理事务中心用于环境卫生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城乡社区环境卫生1个项级支出科目。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科目（项2120501）3278.01万元，主要用于道路保洁、镇区公共部位垃圾清运、小区垃圾清运等回购环卫经费的支出。
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210）
医疗保障（款21005）：指城市综合管理事务中心用于职工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事业单位医疗1个项级支出科目。
“事业单位医疗”科目（项2100502）104.80万元，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为本部门在职人员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支出。

三、住房保障支出（类221）
住房改革支出（款22102）：指城市综合管理事务中心用于职工住房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住房公积金1个项级支出科目。
“住房公积金”科目（项2210201）75.96万元，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为本部门在职人员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颛桥镇城市综合管理事务中心
二0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PAGE  
1

